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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6.  打击对宗教的诽谤  

 人权委员会，  

 忆及所有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承诺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和

鼓励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还忆及委员会 1999 年 4月 30日第 1999/82号、2000年 4月 26日第 2000/84号、

2001 年 4 月 18 日第 2001/4 号、2002 年 4 月 15 日第 2002/9 号和 2003 年 4 月 14 日

第 2003/4 号决议，  

 重申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对人的歧视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也是对《联合国宪

章》原则的否定，  

 确信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宗教和文化多样性须用作承载互补的创造性和活

力的工具，而不是用作进行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的理由，  

 忆及大会于 2000 年 9 月 8 日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欢迎《宣言》表示决心

采取措施，消除许多社会中不断增多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并进一步促进所有社

会的和睦与容忍，期待着《宣言》在各级得到切实执行，包括在 2001 年 9 月反对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通过的《德班宣言和

行动纲领》(A/CONF.189/12)的范围内得到切实执行，  

 欢迎大会 2001 年 11 月 9 日第 56/6 号决议宣布《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全球议程》，

并请各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和

民间团体为执行该决议所载的《行动纲领》作出贡献，  

 还欢迎《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  

 深为赞赏土耳其政府于 2002年 2月 12和 13日在伊斯坦布尔主办伊斯兰会议组

织――欧洲联盟题为“文明与和睦：政治方面”的联合论坛，并欢迎其成果，  

 震惊地注意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继续对某些非穆斯林国家里的穆斯林少数

群体和社区产生着不利影响，注意到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消极报导以及专门针对穆斯

林进行歧视的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认识到为了世界和平、社会正义以及人民之间的友谊，需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

的容忍和了解以及不同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相互尊重，  

 还认识到所有宗教对现代文明均作出了宝贵贡献，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能够对

促进认识和了解全人类共有的价值作出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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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切地注意到对宗教的诽谤是社会不和睦的原因之一，导致侵犯这些宗教的信

徒的人权，  

 认识到宗教和文化诽谤违背关于世界真正全球化和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宗旨，  

 对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威胁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的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不容

忍、歧视和暴力行为以及宗教或其他性质的极端主义挑起的恐吓和胁迫等严重事件

感到震惊，  

 强调需要承认并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的观念和价值，  

 强调必须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内部和各社会之间的和睦与容忍，并意识到教育

对于确保容忍和尊重宗教和信仰的重要性，  

 强调国家、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媒体可对增进容忍和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 

可发挥重要作用，  

 1.  欢迎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

员编写的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境况”的报告(E/CN.4/2004/19)；  

 2.  深为关注对宗教持一成不变的否定态度和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依然明显的在

宗教或信仰事务上的不容忍和歧视表现；  

 3.  敦促各国确保人人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均能平等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并且不

采取以任何形式造成在获得教育方面种族隔离的任何法律措施或任何其他措施；  

 4.  还敦促各国承诺在尊重人权、多样性和容忍的基础上没有任何歧视地确保所

有男女儿童能获得教育，包括免费获得初等教育，以及成人能获得终身学习和教育； 

5.  深为关注人们往往错误地把伊斯兰教与侵犯人权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  

 6.  深为关注  2001年 9月 11日悲剧事件发生以后诽谤宗教的运动以及对穆斯

林少数群体进行种族和宗教丑化的情况日益加剧；  

 7.  谴责利用印刷、视听和电子媒体包括互联网和任何其他手段煽动对伊斯兰

教和任何其他宗教的暴力、仇外心理或相关的不容忍和歧视的一切行为；  

 8.  深为关注极端主义组织和团体为进行宗教诽谤而实行的方案和议程，特别

是当它们得到政府支持时；  

 9.  敦促所有国家在本国的法律框架范围内根据国际人权文书采取一切适当措

施，打击仇恨、歧视、不容忍及由宗教不容忍挑起的暴力、恐吓和胁迫行为，包括

袭击宗教场所的行为，并鼓励对宗教和信仰自由方面的理解、宽容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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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还敦促所有国家确保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军人、公务

员和教育工作者，在履行公务时尊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不因宗教或信仰的原因进

行歧视，并提供必要和适当的教育或培训；  

 11.  强烈谴责在世界许多地区袭击和攻击所有宗教的企业、文化中心和崇拜场所； 

 12.  鼓励各国在各自宪法规定的制度内提供充分保护，使人们免遭由于对宗教

的诽谤而引起的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侵害，并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提倡对所有宗

教及其价值体系的容忍和尊重；  

 13.  确认必须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的普遍价值，如《世界人权宣言》和

其他有关国际人权文书所载的价值，以增加对各文明和文化的了解；  

 14.  呼吁国际社会发起全球对话，促进以尊重所有人权和尊重宗教多样性为基

础的容忍文化，并促请各国、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印刷和电子媒体支持和推

动这种对话；  

 15.  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倡导人权，并将人权

内容包括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特别是：  

(a) 将人权内容纳入有关不同文化的积极贡献以及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专

题研讨会和特别辩论中；  

(b)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举行联合

会议，以鼓励此种对话，增进对人权的普遍性的了解，推动人权在各

级得到落实；  

 16.  请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题特

别报告员探讨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特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

以后对他们的崇拜场所、文化中心、企业和财产进行攻击和袭击的情况，并就他的

调查结果提交进展报告，供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  

 17.  请高级专员向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18.  决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在同一议程项目下审议这一事项。  

2004 年 4 月 13 日  

第 45 次会议  

[记录表决以 29 票对 16 票、7 票弃权

通过。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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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7.  发  展  权  

 人权委员会，  

 回顾大会 1986 年 12 月 4 日第 41/128 号决议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其中确

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

有权利，个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和主要受益者，  

 又回顾委员会以往关于发展权的各项决议，尤其是 1998 年 4月 22日第 1998/72

号决议提到，如《发展权宣言》所述，迫切需要在实现发展权方面取得更  

多进展，  

 认识到发展权问题工作组是关于发展权的唯一全球论坛，受权监测和审评国家

和国际各级按《宣言》所述促进和落实发展权所取得的进展，提出有关建议和进一

步分析全面享有发展权面临的障碍，每年以《宣言》中的具体承诺为重点，  

 还认识到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在过去六年里作出的宝贵贡献，他在提交工作组

的一系列报告中所汇报的研究和分析工作，对了解发展权以及促进在国家和国际两

级实施发展权是一种宝贵的贡献，  

 注意到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发展权的报告(E/CN.4/2004/22)，  

 重申工作组第三届会议的议定结论 (见 E/CN.4/2002/28/Rev.1)以及就议定结论

开展后续行动和有效付诸实施的必要性，  

 欢迎举行题为“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的发展权问题高级别研讨会，赞赏联合国

各机构和团体、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多边贸易机构作出的反应，它们为审查和确

定将发展权纳入主要国际组织 /机构的政策和业务活动的主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

会，从而为促进实现发展权方面的合作作出了贡献，  

 认识到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加工作组第五届会议，欢迎它们积极

参与促进《发展权利宣言》的实现以及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工作组的结论和建议， 

 1.  认识到发展权问题工作组全体成员必须保持政治意愿和承诺，并欢迎它们

在完成工作组的任务方面正在开展的合作；  

 2.  注意到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关于发展权的 2003 年 8 月 14 日第

2003/116 号决定；  

 3.  期待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审议小组委员会编写的概念文件，确定各种落

实发展权的备选方法及其可行性，特别是在《发展权利宣言》的基础上制定具有约

束力的国际法律标准、落实发展权的准则以及发展伙伴关系的原则，包括任何此类

文书为审议和确定上述备选方法的可行性而可能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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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为小组委员会从事概念文件的工作

提供一切必要的行政支持及财力和人力资源；  

 5.  核准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第五届会议通过并载于其报告 (E/CN.4/2004/23, 第

41-51 段)的议定结论和建议，呼吁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有关行为者立即予以充分

有效落实；  

 6.  决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考虑延长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的任务；  

 7.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向提议的在工作组框架内设立的落实发展权问题高级别

工作队提供一切必要的行政支持及财力和人力资源；  

 8.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将发展权纳入主流时，有效地开展各种活动，加强

成员国、发展机构以及国际开发、金融和贸易机构之间的全球合作促进发展，并在

她提交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详细反映这些活动；  

 9.  决定将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的任务延长一年，并在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

议之前召开工作组第六届会议，为期十个工作日；在这十个工作日中，五个工作日

用于在工作组框架内设立的高级别工作队召开会议，在工作组举行会议之前将它的

讨论结果和建议提交工作组；工作组继而举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会议，审议工作队

的讨论结果和建议，并根据它的任务考虑进一步的倡议；  

 10.  决定作为第六十一届会议的一个优先事项，审查落实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11.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述决定草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2004 年 4 月 13 是第 2004/7

号决议，同意委员会的下述决定：将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的任务延长一年，

并在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之前召开工作组第六届会议，为期十个工

作日；在这十个工作日中，五个工作日用于在工作组框架内设立的高级别

工作队召开会议，在工作组举行会议之前将它的讨论结果和建议提交工作

组；工作组继而举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会议，审议工作队的讨论结果和建

议，并根据它的任务考虑进一步的倡议。”  

2004 年 4 月 13 日  

第 45 次会议  

[记录表决以 49 票对 3 票通过。见第七

章。] 

--  --  --  --  -- 


